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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1月4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仰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仰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7年12月5

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仰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
仰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仰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者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即向绍兴仰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者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电话：0571-85273728
绍兴仰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电话：13357569044

2018年1月4日
基准日：2017年11月9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

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1月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

绍兴市成功纺织制衣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人民币/元）

14,999,996.63

未偿利息(人民币/元)

4,122,613.56

本息合计

19,122,610.19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袍江)字0005号、2014年(袍江)字0006号、2013年(袍江)字0550号、2013年袍江（保）字0064号、2012年袍江（个保）字0464号、2013年袍江（个保）字0064号 2014年袍江（抵）字0004号

担保人

抵押人:绍兴市成功纺织制衣有限公司 保证人:绍兴科钰纺织有限公司、郑鹏飞、魏国华、朱爱娟

绍兴仰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源洋纺织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仰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源洋纺织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7年12月12日），绍兴

仰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源洋纺织有限公司。绍兴仰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源洋纺织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源洋纺织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者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即向绍兴源洋纺织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者相应的担保

责任。
特此公告
绍兴仰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电话：13357569044
绍兴源洋纺织有限公司电话：13706750977

2018年1月4日
基准日：2017年11月9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

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1月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

绍兴市成功纺织制衣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人民币/元）

14,999,996.63

未偿利息(人民币/元)

4,122,613.56

本息合计

19,122,610.19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袍江)字0005号、2014年(袍江)字0006号、2013年(袍江)字0550号、2013年袍江（保）字0064号、2012年袍江（个保）字0464号、2013年袍江（个保）字0064号 2014年袍江（抵）字0004号

担保人

抵押人:绍兴市成功纺织制衣有限公司 保证人:绍兴科钰纺织有限公司、郑鹏飞、魏国华、朱爱娟

杭州高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
你单位随意堆放建筑垃圾一案，执

法人员通过其他方式均未能送达《履行
行政决定催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
书 》（ 余 城 法 强 催（ 法 ）字【2017】第
0002218 号）内容如下：

本机关于2017年5月25日向你单位送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余城法罚字[2017]第
11007660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
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
之日起五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向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局五常中队（余杭区五常街道联胜路2-1
号）领取《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后，依法缴
纳罚款人民币贰万柒仟伍佰元整（27500
元）和滞纳金人民币贰万柒仟伍佰元整
（27500元），合计伍万伍仟元整（55000元）。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
申辩。请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
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
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债权转让通知
蒋浒、许萍燕 [调解书案号（2015）浙金商终
字第1405号）]：
朱巧波、王泉锋、东阳市康迪皮塑有限公司
[调解书案号（2014）东商初字第2340号]：

本人已于2017年12月29日将对你们的

两笔债权及所有权利转让给卢晓黄所有，该
通知见报后请你们立即向卢晓黄行使还款
义务。

通知人 韦彦星
附债务清单：

债务人

蒋浒、许萍燕

朱巧波、王泉锋、东阳市康迪皮塑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本金620；利息40（暂算至2015年4月30日止，逾期按月息1%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本金83.5；利息（利息自2014年4月2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律师费1.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州市分行
下列信用卡账户透支时间超过约定期间，且逾期时间很长，经多次催收后未予以归还，此拖欠行为已属违约，并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

罪，现予以公告催收，请各位持卡人自登报之日起十日内立即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对拒不还款者，将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查处。（上述信用
卡透支余额截至2017年10月31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
2018年1月4日

姓名

王中华

梁强坚

邹颖逸

卢明芳

刘保明

陈艳花

徐卫华

严凯

薛斌

金建良

吴丰丰

陆平

葛挺挺

章贤斌

陈祖勇

叶子

袁海锋

黄学龙

黄昌盛

黄象轲

叶吉明

王添喜

耿兴东

韩益峰

屠晓东

丁大勇

黄爱芳

姜远凤

王忠

汤平安

身份证号码

330511196209****3X

432502197709****1X

330501198310****12

330501197602****15

320324197208****13

330522198107****20

330501197003****11

330501198311****12

330501198305****18

330511196804****13

330501198103****53

330501197903****9X

330226198708****99

330521198212****1X

512928197008****16

330182198507****13

330521198106****18

320682198903****76

330522198509****10

330522199010****16

330522197707****18

330522198909****16

330501196812****10

330702198104****90

330523197008****11

330523197910****15

330523197201****45

330523196802****20

330523198810****10

330523198606****18

卡号（后四位）

1325

9790

6794

1865

3449

2029

0353

9264

5060

0660

4210

2029

2942

6728

9087

2945

9256

5532

6945

4405

3141

0649

8431

2299

7085

1686

6812

5185

3853

6879

家庭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西街徐家弄21号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瑞路阳光家园单身公寓707室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米兰花园37幢201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新丰村花圣堂68号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白渔潭27-106室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洪桥镇东王村许家浜自然村1号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织西社区织太路1号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马军巷小区30幢501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联村里薛家兜17号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旧馆镇居民二组文教路7幢2单元401室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建德东路202号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杯镇乌仁村旗塘兜5号

浙江省湖州市余家漾B区24栋1113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筏头乡勤劳村上郎65号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镇中兴南路宋盛小区88幢103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仙潭路185号

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句城村外婆圩30号

浙江省德清县长虹街769号员工宿舍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画溪街道曹家桥村圣塘桥自然村15号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泗安镇三里亭五里亭自然村48

浙江省长兴县雉城镇紫金水岸华庭紫霞苑8-2-601室

浙江省长兴县泗安镇禧子村1号

浙江省长兴县雉城镇新港弄9-101室

浙江省长兴县李家巷镇李家巷村李家巷自然村112号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报福镇汤口村汤口自然村54号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章村镇章村村白马自然村21号

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城南社区蒋园自然村006号

浙江省湖州市安店区梅溪务前路37号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霞泉村大院自然村下村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子湖镇

透支余额（元）

14951.92

6327.08

12124.66

7438.1

20379.84

19393.71

11469.3

6454.64

26457.47

17048.14

11223.55

7713.86

3308.85

14943.81

13106.48

13243.62

9755.58

2523.95

4908.06

15544.98

11870.06

6461.07

6498.36

6537.65

6748.57

13132.13

4730.74

8693.88

6485.57

9704.57

逾期期数

22

20

26

33

23

21

21

23

20

25

20

21

34

25

21

20

22

23

20

22

27

21

63

27

20

21

25

20

44

23

（2017）浙0110民初10395号
叶国栋、俞巧月：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市余杭区

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朱神山、章文静、
叶国栋、俞巧月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0395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7485号

戚联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汤武园诉被告戚联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2017）浙0110民初17485号民事裁定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18年3月15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瓶窑人民
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7165号

俞国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双成供水设备有限公
司诉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22日上午10时00
分在本院瓶窑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253号之二

杭州深拓鞋业有限公司、王磊、诸莉、胡燕、陈小明、
周首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余杭支行诉被告杭州深拓鞋业有限公司、王
磊、诸莉、胡燕、陈小明、周首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民初1125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8601民初2972号

方曙海：本院受理原告朱龙妹诉被告方曙海公
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7）浙0111民初6900号

周兴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1
民初6900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周兴斌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浙江耐鑫互联
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司代偿借款
本金11000元、利息714元，合计人民币11714元；二、
被告周兴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
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
司自2017年8月7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的逾期还款利
息（以代偿款11714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0‰计算）；
三、被告周兴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
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
公司代理费2000元；四、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司对被告周兴斌提供
的抵押物（浙JC8P51，发动机号为1000655比亚迪牌
小型轿车一辆）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20000元
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3元，由被告周兴斌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2破1号之二

2017年1月16日，本院根据华丰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中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置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评估，中
置公司的资产评估价值为387,863,300元。截
至2017年12月26日，管理人已经审查认定债
权449,069,840.05元，职工债权272,300元。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
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2月
29日裁定宣告浙江中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破产。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060号

李勇平、吴月英：原告宋贺钱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27
民初40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
勇平、吴月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
还原告宋贺钱借款200000元，并支付自2016

年2月23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
利率6%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公告费650元，由
被告李勇平、吴月英负担。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
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088号

丰世富、刘秀金：本院受理何胜有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127民初40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402号

吴卫锋、程成妹：本院受理仰健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127民初34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737号
方小华、方高成、方松林：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淳安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27民初37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739号

方松林、汪桂女、方小华、方高成：本院受理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淳安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127民初37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破12号

本院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
的申请，于2017年11月28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宁波倚
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
江导司律师事务所为宁波倚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管
理人。宁波倚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2月14日前，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
仑支行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和义
路168号万豪中心12楼；邮政编码315000；联系人；陈
超；联系电话：18858229733；债权申报文件下载地址：
www.doslaw.com.cn）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倚天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
倚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3月5日下午14时15分在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兴宁东
路56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7134号之一

俞苗建、吴国高：本院受理原告刘桂洋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0281民初71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7147号之一

顾吉江、俞苗建：本院受理原告刘桂洋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0281民初71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